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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1 日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本計劃」 )  

 

親愛的客戶︰ 

 

根據紀錄，我們沒有收到閣下為此帳戶之累算權益作出的有效投資指示。 因此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前，閣下在

此帳戶內所有的累算權益已投資於本計劃的預設成分基金 (即「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 (「原有預設基

金」) 。隨著《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的預設投資策略(「預設投資策略」)已於 2017 年 4 月 1 日生效(「預

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閣下帳戶之投資或會受到影響。  因此，我們向閣下附上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知

書 (「通知書」) ，以解釋若閣下未於通知書發出日期後之 42 日 (「屆滿日」)內採取任何行動，或於屆滿日後

才採取行動，對閣下帳戶所造成之影響 。 

 

在「通知書」外，本函件包含以下各項注意重點： 

A. 在「預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後對閣下之影響 

B. 收取閣下選擇 2 表格之截件時間 

C. 閣下作出投資指示時須注意之事項 

 

我們強烈建議閣下務請詳細閱讀「通知書」及本函件。 

 

A. 在「預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後對閣下之影響 

 

總括而言，閣下帳戶的投資或會受以下影響: 

 

1. 於「屆滿日」當天或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 

 

如我們於「屆滿日」當天或之前未有收到閣下附上之選擇2表格，而閣下之帳戶亦沒有其他正等待處理的

認購或贖回交易，我們將於「屆滿日」後5個營業日內 (「轉移日」)將閣下帳戶的累算權益，由「原有預

設基金」轉移至「預設投資策略」 (「轉移」)。 若我們因任何不能控制的因素而未能於「轉移日」進行

「轉移」，我們將於「轉移日」後及完成閣下其他所作出之認購或贖回交易(如有)的下一個交易日進行轉

移。 另外，如我們未有收到閣下未來供款及從另一個強積金計劃轉入的累算權益(統稱「未來投資」) 之

投資指示，我們將於「屆滿日」後5個營業日內將帳戶的「未來投資」之投資指示改為「預設投資策

略」。 

 

 

2. 於「屆滿日」後採取任何行動 

 

如我們於「屆滿日」後才收到閣下對此帳戶作出的任何投資指示包括轉換基金或更改「未來投資」之投資

指示，該投資指示將於第 1 部份所提及之「轉移日」完成「轉移」後方獲辦理  (唯該投資指示必需仍然有

效及適用)。  

 

3. 「屆滿日」當天或之前採取任何行動 / 作出交易 

 

a) 繼續投資於「原有預設基金」的指示 

 

如我們於「屆滿日」當天或之前，收到閣下附上之選擇 2 表格，指示我們將閣下帳戶的累算權益及「

未來投資」繼續投資於「原有預設基金」，我們將不會為閣下的帳戶作出「轉移」。在此情況下，我

們將在收到閣下之選擇 2 表格後的 7 個營業日內，向閣下發出確認確定收悉選擇 2 表格。若閣下未能

收到該確認，請與我們聯絡 。 

 

b) 其他指示 

 

如閣下指示將帳戶內部份或全部投資於「原有預設基金」之累算權益轉換至其他成分基金，於完成轉

換後仍投資於「原有預設基金」之累算權益將不會被轉換至「預設投資策略」。 如閣下未有就「未

來投資」作出投資指示，我們將於完成轉換指示後盡快將閣下之「未來投資」之投資指示更改為「預

設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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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屆滿日」當天或之前閣下的帳戶正處理下列之交易(「交易」) ， 我們將在「交易」完成後，

在可行的情况下，將閣下於「交易」後仍然投資於「原有預設基金」的累算權益轉換至「預設投資策

略」及/或將閣下之「未來投資」的投資指示更改為「預設投資策略」。  

 

i) 閣下已於2017年4月1日前或後指示我們更改「未來投資」之投資指示，而該「未來投資」之投資

指示只於「預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後及於「屆滿日」前期間應用於「未來投資」之分配 ；或 

 

ii) 累算權益轉移自本計劃內之其他帳戶，而此轉移可能基於 1) 閣下的轉移選擇指示；或 2) 按強積

金法例規定的轉移 (由於閣下於轉職時並未作出轉移選擇指示所致)。 

 

c) 闡明上述3(b) 之例子 

 

「預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前 

 成員持有供款帳戶並自登記為成員後從未作出投資指示。其投資指示將被預設為100%投資於基

金D (基金D為2017年4月1日前的預設基金) 。 

 

 全部累算權益均投資於基金D，及「未來投資」之投資指示為100%投資於基金D。 

 

「預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後及「屆滿日」前 

 成員作出指示，將60%的基金D轉換為基金A，但並沒有為「未來投資」提供投資指示。 

 

於完成成員轉換基金指示後 

 其餘40%的累算權益繼續投資於基金D。 

 此供款帳戶「未來投資」之投資指示將轉為100%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 

 

B. 收取閣下選擇 2 表格之截件時間 

 

閣下應使用下表所列出之渠道遞交閣下的選擇 2 表格，否則，閣下有可能需要承擔未能將該表格送達或未

能於預期之時間內送達至我們之風險，因而影響閣下的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之投資。 

 

下表詳列遞交選擇 2 表格之渠道及截件時間。 任何於截件時間後收到之指示將被視為於「屆滿日」後給

予之指示，因而導致閣下的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轉換至「預設投資策略」。 

 

 渠道 指定收件地址/傳真號碼 「屆滿日」前收悉指示之截件時間 

1 郵遞 (請使用附上之已

付郵資回郵信封及預留

足夠時間郵寄，以確保

閣下的回覆能於截件時

間內派遞至指定收件地

址) 

 

卓譽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卓

譽」) 

 

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 18 號海

濱廣場一座 10 樓 

指示需於「屆滿日」下午 5 時 45 分前

送達至「卓譽」之辦公室。  

2 親身遞交 指示需於「屆滿日」下午 5 時 45 分前

送達至「卓譽」之辦公室。  

 

「卓譽」之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45 分 (公眾假

期除外)  

 

3 傳真 3183 1889 指示需於「屆滿日」下午 11 時 59 分

前送達至指定之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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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於完成任何基金轉換及/或更改投資指示之 5 個營業日內向閣下發出確認書，若閣下未能收到確認

書，請與我們聯絡 。 

 

C. 閣下作出投資指示時須注意之事項 

 

當閣下作出投資指示時，請留意以下各點: 

i) 任何透過提交新的未來投資指示而更改的投資指示只適用於「未來投資」，因此不會影響累算權益的

投資。若閣下透過遞交轉移指示轉移全部或部份的累算權益，該轉移指示只適用於累算權益而非「未

來投資」之投資。 

ii) 如閣下遞交投資轉換指示以轉出「原有預設基金」內之部分累算權益至其他成分基金，此舉將被視為

閣下已就整個帳戶作出投資指示，並指示將餘下未有於轉換指示提及的累算權益繼續投資於永明強積

金平穩基金。 

iii) 「轉移」可能引致投資收益或損失，因為過程中牽涉於「轉移日」將投資於「原有預設基金」之基金

單位變現及買入「預設投資策略」的基金單位。 

iv) 閣下作出投資指示時，務請細閱本計劃的主要推銷刊物，及隨函付上之「原有預設基金」和「預設

投資策略」的主要特點。   

 

若閣下對「通知書」及安排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永明退休金服務熱線 3183 1888。 

 

卓譽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行政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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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本計劃」 )  

 

通知 

此通知作為隨函附上的「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知書此通知」的補充資料。閣下應該注意到「預

設投資策略」和本計劃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前的預設成分基金 (「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 )  (「原有預

設基金」 )的不同特徵。在作出任何投資選擇之前，閣下應考慮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水平和財務狀

況。  

 

請參閱以下原有預設基金及「預設投資策略」的主要特點作參考之用︰  

 

 「原有預設基金」  「預設投資策略」其中包括具有降低

風險特性的兩項成分基金  

 

名稱 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  (1) 永明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  

(2) 永明強積金 65 歲後基金  

 

基金類別  

 

混合資產 (1) 和 (2) 混合資產 

降低風險特點  

 

沒有  

 

有  

 

成分基金之基金管理費  

(包括基礎基金收費 )  

 

A 類單位: 上限為 1.775% 

B 類單位: 上限為 1.575% 

(1) 和 (2) 每項 0.75% 

每日收費上限  

 

沒有  

 

有  

預期風險等級（在計劃

內比較）  

 

中度 (1) 中  

(2) 低  

保證特點 

 

沒有 

 

沒有  

 

有關「預設投資策略」相關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主要推銷刊物的第 3.2 部分。  如閣下有任何疑

問，請致電 3183  1888 與我們聯絡，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sunl i f e . com.hk 以獲取資訊。  
 


